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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 2020 年崔桥镇产业扶持脱贫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了激发贫困人口自生动力、实现长远脱贫，扶沟县扶贫开发领

导小组同意扶沟县农业农村局按照报送的《2020年崔桥镇产业扶持

脱贫项目实施方案》（扶农〔2020〕89号）内容根据相关政策、文件

要求按时完成 31个高标准蔬菜大棚项目建设，蔬菜面积 67.956亩，

扶持带动 777户、2869人贫困户走上产业发展的脱贫道路。

二、绩效结论

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通过对项目的组织管理有效性、

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综合评价，扶沟县 2020年

崔桥镇产业扶持脱贫项目总体得分为 92.5分，评价级别为“优＂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崔桥镇产业扶持脱贫项目是一项产业扶贫工程，也是一项民心工

程，项目建成后采取了“资产租赁”的收益模式。既所形成的资产归

崔桥镇季历岗等 28个行政村项目归村集体所有，确保每年 80%收益

资金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，20 %村收益成为村集体积累，激发了贫

困人口自生动力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1．项目申报时绩效指标不完善、部分指标值不明确

根据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发(2019)10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各地各部门编制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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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时要按照“谁申请资金、谁设置目标”的原则，全面设置部门和单

位整体绩效目标、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。绩效目标不仅要包括产出、

成本，还要包括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和服务

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，应当内容完整、指向明确、合理可行，与工

作计划和预算资金相匹配。项目实施单位设置的三级指标“蔬菜大棚

补助标准（元/亩）”指标值为“资产租赁收益 220632元/亩”与项目

的整体绩效目标不相关，同时设置的三级指标“贫困地区建设特色产

业基地及园区数”、“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”、“贫困地区技术

培训合格率”、“农业经营主体满意度”未设置指标值。

2．项目完工不及时

项目实施单位与河南民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

合同工期显示完工日期为 2020年 11月 30日，但通过查看项目验收

资料，项目实际完工日期为 2021年 4月 21日，未按照合同要求完

工。

3．带动农户就业未达到预期

项目实施后带动农户就业人数未达到预期值。

五、改进建议

1．按照政策要求制定完善的项目绩效目标和明确的指标值

根据《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发(2019)10号）第二条：（五）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

各地各部门编制预算时要按照“谁申请资金、谁设置目标”的原则，

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、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。项目实施



3

单位应加强对政策的理解，按照“谁申请资金、谁设置目标”的原则，

根据实际情况和资金规模合理设置内容完整、指向明确、合理可行，

与工作计划和预算资金相匹配，能清晰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

果的绩效指标，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加强绩效

目标审核，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。同时将日常工作的实际

开展情况与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紧密结合，树立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

程绩效管理的概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2．严格按照合同时间节点执行

实施单位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后，应加强项目进度管理，保障各

个环节按照合同的计划工作进度进行，指派专门人员负责协调督促，

提高项目实施效率，促进项目及时完工。

3．加强项目后期运营管理

建议实施单位加强项目运营管理，争取早日完成产业扶持脱贫的

带动农户就业增加的目标。


